
各部门、车间：

为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事故的发

生，保证职工的生命和公司财产安全，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

顺利进行。依据《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研究制定了“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现

将本制度汇编印发，望认真组织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为加强劳动防护用品(以下简称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

和管理，保障员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避免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第1号)

《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总局令第23号

令)

《关于加强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

[2009]113号)

《职业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卫法监发[2002]63号)

《关于印发《职业病目录》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108

号)

《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办法》(鲁安监发

[2010]37号)

《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鲁安监发[2003]1

号)

二、术语与定义

劳动防护用品，是指从业人员在劳动过程中为防止或减

轻事故伤害和职业危害所使用的防护装备。分一般劳动防护

用品和特殊劳动防护用品。



三、职责要求

(一)安全管理部应制定《劳防用品发放标准》。

(二)各部门、车间及时根据劳保发放标准提劳保计划。

(三)各部门自行根据劳保计划按时采购合格的劳保用品。

(四)劳防用品使用部门应指导员工正确使用劳防用品，要

对员工佩戴及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管理、检查和监督。

(五)使用部门对劳防用品的发放做好记录，交安全管

理部存档备查。

四、劳保发放原则

(一)凡在生产过程中，对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起保

护作用的劳保用品必须及时足量发放；

(二)根据劳动条件，本着最低需要和节约使用的原则，

对于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工作环境，发放不同的劳保用品；

(三)凡从事多种工种生产作业的员工，按其担负的主

要工种的标准发放。

五、发放标准及规定

(一)发放标准

1、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劳保发放标准，详见附表；

2、生产岗位所需的特殊劳保用品经安全管理部核定，

报分管领导批准后，进行发放。

(二)发放规定

1、必须严格执行劳保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

扩大发放范围、提高标准，违者按公司管理制度和条例处罚；



造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者追查当事人责任；

2、各部门根据上月末在册人数开具劳保用品领料单，

经综合办公室审核后方可发放(特殊情况下需要领取劳保用

品必须经安全管理部审核)；手续不全仓库不得发放；

3、各部门必须认真管理劳动防护用品，在部门内部制

定详细劳保发放台帐；保证按量及时将劳保用品发放到个人

手中，不得克扣截留；

4、公司内部发生岗位变动的，应按新岗位标准领取劳

保用品；

5、员工因各种原因脱离生产岗位半年以上者，个人劳

保用品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停发或延长使用期；

6、公司要免费配备国家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以

货币或其他物品代替劳动防护用品；

7、公司财务部将采购劳保用品发票记入安全投入台账

中。

六、劳保采购、验收和保管

(一)各部门每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下月劳保领用计划

，劳保计划报综合办公室审核后走采购审批手续；

(二)综合办公室根据劳保计划和仓库劳保库存情况平

衡后，制定劳保采购计划，报总经理批准后采购；

(三)劳保用品购买必须从有经营资质的专门的劳保公

司供货；

(四)劳保到货后供应销售部要通知质检部和劳保使用

部门共同对劳保用品进行质量检验认证签字后方可入库，

劳保用品必须有“三证一标志”(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安全鉴定证和安全标志)；

(五)劳保用品到货入库后要及时发放，库存部分要

存放在通风干燥的仓库内；



(六)劳保用品在仓库存放时间不得超过使用期限，

对质量不合格的劳保用品要向供应商进行退换，确保劳保

用品的质量。

七、劳保使用

(一)凡在生产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劳

动保护用品，进入生产现场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服；

(二)特种作业人员要使用专门的劳动防护用品，例如在有
毒有害气体的环境中工作时，必须戴防毒面具；

(三)从业人员必须学会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并学会维
护保养；

(四)公司安全管理部要经常到工作现场检查工作人员劳

保用品的使用情况，对不正确使用劳保用品的人员要说服

教育，对于不服从管理者进行罚款处理。

八、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